
爱丽斯高级中学学生社团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对学校社团组织的管理，引导学生社团组织步入规范化、

制度化的管理，促进学院的学生社团健康发展，制定此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性质：学生社团是本校学生为提高自身素质、丰富课余生活而自

愿组织的群众团体。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由学校团委全面负责全院社

团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条宗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学生自身素质，丰富学生的

课余文化生活，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为加强院风、学风建设服务，为造

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服务。学生社团各项工作与生活必须

坚持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向。各学生社团都必须有明确的工作

方向和范围，并在其中积极有效地开展有益学生身心健康的各种具有思

想性、学术性、趣味性及娱乐性活动。在活动中使同学们增长知识，开

阔眼界，陶冶情操，树立正确的世

第二章 社团的组织

第三条社团的领导：学校各学生社团在校党委领导下，由团委负责全面

管理和指导，社团联合会具体协调工作。



第四条组织的成立：

一、社团联合会的成立：由各社团负责人和各社团的代表选举产生，会

长一名，副会长两名，任期一年。

二、社团的成立：筹建社团首先要向社团联合会提出申请，经学校团委

审核通过，报校党委批准后方可成立。申请成立的新社团必须与学校已

成立的其他社团性质不相冲突。经批准后，由校团委及社团联合会通过

会议的形式宣布成立，否则，将被视为违规社团而被取缔。申请成立的

新社团的社团发起人应当向学院团委提供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基本情况；

（三）提供完整的社团组织章程和机构设置。

第五条社团招募会员：各社团应先书面向社团联合会申请，经团委批准

后，由社团联合会和各社团负责人，按统一规定的时间在院内统一招募

新会员，不得自行安排招募新会员。

第六条社团撤销：

（一）社团组织活动不力，不听从组织安排，团委有权宣布撤销，并追

究社团负责人的责任。



（二）经社团申请，团委审核批准后撤销。

第三章 社团成员

第七条社团成员奖惩：原则上一个学生只可以同时参加 1-2 个社团，并

服从该社团管理，参加社团活动，由社团负责人考勤，在学年末上报团

委并进行评比，并对优秀的社团成员进行表彰。

第八条社团成员入会条件：

（一）本校在校注册学生；遵守国家法纪和院规；能完成学院的各项学

习和工作任务；思想积极健康；热爱社团活动；履行社团成员义务的学

生。

（二）经本人向社团提出申请，在所申请社团注册登记，提经社团联合

会审核合格后，并报学院团委备案；

第九条社团成员退团：

（一）经本人申请，由社团报社团联合会批准，方可退团，并报团委备

案。

（二）社团成员因毕业或其他原因离校，即算自行退团。

（三）各社团有权根据自己的纪律停止社团成员的社团活动或开除社团

成员的资格，但需报社团联合会和学校团委批准。



（四）在校期间社团成员触犯国家法纪或院规，由团委直接宣布除名。

第十条社团干部：

（一）社团干部是社团工作的骨干，各社团在选拔干部时一定要注意选

拔德才兼备，并热心为社团成员服务，工作责任心强的同学担任。

（二）社团干部应由社团推荐，经社团和社团联合会共同考察，大多数

社团成员同意，由院团委予以任命。

（三）社团干部在社团中应积极、创新的开展工作，关心、爱护社团成

员，并接受社团成员监督。

（四）社团干部应每年进行调整或改选，院团委对不称职的干部有权给

予罢免或撤销其职务。

（五）团委每年对社团干部进行考核，对工作态度端正，成绩突出的干

部，将给予表彰，存入本人档案。

第四章 社团的经费

第十一条经费来源：各社团经费来源主要是学校统一划拨经费和社团会

员费。

第十二条社团会员费：如需收取会费，应事先报告学校团委审查批准。

会费标准应向团委报告，并向全体会员公开，由团委统一监管收取。



第十三条会费管理：各社团要有专人管理经费，要钱帐分开，每学期审

计一次，社团经费要在例会上定期通报收支情况，团委将对账目情况定

期检查。

第十四条经费使用：社团活动经费主要用来支付日常活动，经费应本着

勤俭节约的原则支出，经费使用要有经手人和社团负责人签字，报团委

审批后，可按财务规定报销相关费用。

第五章 社团活动管理

第十五条社团应本着宗旨，积极开展各项有意义的活动，多做实事，少

走过场，并积极配合学院的各项大型活动。

第十六条社团不得从事经商活动，确属与社团活动有关的事宜，须事先

报团委，经学院同意后方可进行。

第十七条各社团活动原则上限于校内，以丰富校园课余文化的活动为主，

鼓励各社团积极参加各级比赛，对取得成绩的社团，学校除表彰外将在

今后的活动中，经费优先给予支持。

第十八条社团如需聘请校外顾问或指导老师。应事先上报团委批准，其

报酬由团委请示主管领导根据学校有关规定核准，社团无权先行允诺。

第十九条社团办公场地及活动地点由团委与相关部门协商，视学校实际

情况酌情安排在指定地点活动。



第二十条除因社团参加学校指定的大型活动和校外重大比赛并经学校

批准外，社团成员活动时间在与教学计划安排的课程发生冲突时，应服

从教学计划安排，上课一律不得以社团活动为由请假，擅自以参加本社

团活动为由而不上课者，按旷课处理。

第二十一条所有社团安排的大型活动，无论校内外，必须提前一周将内

容、地点及具体的时间上报团委批准，未经批准擅自张贴通知、广告的

社团活动视为违规，要追究社团组织者的责任。

第二十二条凡以学校任何社团的名义与校外进行联系或者外出活动交

流的，都应提前向团委报告，经学校领导批准后方可进行，否则视为违

规行为。

第二十三条未经学院批准的，社团成员在校外活动而造成人身及财产损

失，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学校概不负责并追究社团组织者的责任。

第二十四条未经批准，所有社团一律不许与校外任何团体签定协议，接

收赞助，凡违反者将追究社团组织者的责任。

第二十五条未经批准，所有社团一律不许以任何方式为校外任何经营性

单位进行宣传和介绍，凡违反者将追究社团组织者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各社团活动内容应与自己社团性质相适应，不应超越自己性

质规定的范围，已超越范围经提醒仍不改正者，取消该社团下年度的注

册资格。



第二十七条各社团的宣传海报、条幅等都需经过学校团委审批后方能张

贴。

第二十八条学校积极支持学术类、科技类社团的发展，倡导有助于完善

学生综合素质的各种社团活动。

第二十九条未经批准私自成立社团组织属非法社团组织，如非法社团的

创建人、负责人等采取任何形式收取任何费用均属非法行为，非法社团

收取的资金必须全额退还缴费人，否则将报请有关部门进行严肃处理。

第六章 社团的考核

第三十条社团考核分为月考核（星级月评），和年度考核（年度评优）。

第三十一条学生会每学期对社团进行例行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计算考

核分数，得出星级排名，并予以公布。

第三十二条社团年度考评工作每学年进行一次，在学生会和院团委的统

一指导下，有学生社团联合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进行各项考核

工作。


